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1 頁

新竹市政府 函
地址：30051新竹市中正路120號
承辦人：林函妤
電話：(03)5285160
傳真：(03)5256120
電子信箱：010005@ems.hccg.gov.tw

受文者：本府都市發展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7月23日
發文字號：府都更字第113011949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76580000A_1130119499_ATTACH1.doc、

376580000A_1130119499_ATTACH2.pdf、376580000A_1130119499_ATTACH3.
docx)

主旨：檢送本府113年6月19日召開「第十五屆都市更新及爭議處

理審議會」第2次會議之勘誤表及更正後會議紀錄各乙份

(如附件)，請查照。

說明：依據昌禾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113年7月15日昌禾光更字

第113071501號函及本府113年7月3日府都更字第

1130105777號函發113年 6月19日會議紀錄續辦。

　　

正本：張召集人治祥、陳副召集人永源、翁委員義芳、陳委員明錚、何委員憲棋、倪委
員茂榮、陳委員香君、黃委員佳婷、李委員慧君、嚴委員翊琦、呂委員曜宇、彭
委員光輝、彭委員獻生、吳委員煊鈴、張委員瑜晏、黃委員秋榮、趙委員基榮、
于委員俊明、本市環境保護局、本市東區區公所、本府工務處(土木工程科、養
護工程科)、本府交通處、本府主計處、本府財政處、本府都市發展處(都市設計
與開發科、綜合規劃科、建築管理科)、昌禾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舜威都市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李謝嵐建築師事務所、劉至濤建築師事務所、富宇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禾洋都市開發有限公司、吳六合建築師事務所、都市發展處(都市更
新科科長、都市計畫科科長、都市設計與開發科科長)、交通處綜合規劃科科
長、財政處公有財產科科長、產業發展處生態保育科科長、地政處地價科科長、
文化局文化資產科科長、工務處養護工程科科長、城市行銷處觀光維護科科長

副本：本府市長室(含附件)、張委員馨文(含附件)、張委員奇偉(含附件)、吳委員清源
(含附件)、林委員政達(含附件)、白委員仁德(含附件)、本府都市發展處(都市
更新科)(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111130011802

■■■■■■都市更新科 ■■■■■■■收文:113/07/23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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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2 次會議紀錄」(修正後對照表) 

項次 議題 原會議紀錄內文【勘誤前】 
建議修正

部分 
更正後會議紀錄內文【勘誤後】 備註說明 

陸、討論提案： 
二、昌禾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擬具「擬訂新竹市東區光武段 846 地號等 14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協議合建】(承辦人: 梁容慈) 
1.  ( 三 )

 

【 決

議】： 

2. 建

築 容

積 獎

勵 部

分 如

下: 

建築容積獎勵項目 
申請獎勵額

度㎡(佔法定

容積%) 
決議 

中央獎勵 

第 14 條 時程獎勵 948.57㎡ 
(10.00%) 

同意給予 

第 15 條 規模獎勵 
958.06㎡ 
(10.10%) 

同意給予 

第 17條 
處理舊違建

戶 
1,001.69 ㎡ 

(17.39%) 
同意給予 

中央獎勵小計 
2,908.32 ㎡ 

(37.49%) 
同意給予 

地方獎勵 

△F3  

協助興修、

改善、美化

或管理維護

更新單元內

或其周邊公

共設施 

18.11 ㎡ 
(0.19%) 

同意給予 

地方獎勵小計 18.11 ㎡ 
(0.19%) 

同意給予 

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

勵合計 
2,926.43 ㎡ 

(37.68%) 
同意給予 

備註:按《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4 條之 3
規定計算獎勵上限為 50%(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及都市

設計容積獎勵)，因本案都市設計獎勵額度業於 112
年 01 月 03 日都市設計審議會准予備查合計

12.32%，爰配合法令下修都市更新獎勵容積額度。 
 

昌禾開發

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

113年7月

15 日昌禾

光更字第

11307150

1 號函 

建築容積獎勵項目 
申請獎勵額度

㎡(佔法定容

積%) 
決議 

中央獎勵 

第14 條 時程獎勵 948.57㎡ 
(10.00%) 

同意給予 

第15 條 規模獎勵 
958.06㎡ 
(10.10%) 

同意給予 

第 17 條 
處理舊違建

戶 

1,098.44 ㎡ 
(17.39%)取

11.58%) 
同意給予 

中央獎勵小計 
3,005.07 ㎡ 

(31.68%) 
同意給予 

地方獎勵 

△F3  

協助興修、

改善、美化

或管理維護

更新單元內

或其周邊公

共設施 

569.14 ㎡

(10.56%取

6%)(備註) 
同意給予 

地方獎勵小計 
實際申請 

569.14 ㎡ 
(6%) 

同意給予 

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

勵合計 
3,574.21 ㎡ 

(37.68%) 
同意給予 

備註: 
一、按《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4 條之 3
規定計算獎勵上限為 50%(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及都市

設計容積獎勵)，因本案都市設計獎勵額度業於 112
年 01 月 03日都市設計審議會准予備查合計 12.32%，
爰都市更新獎勵可申請額度為 37.68%。 

實 施 者 來 文 表

示，申請中央都

市更新建築容積

獎勵項目「第17
條 處 理 舊 違 建

戶」及地方都市

更新建築容積獎

勵項目「△F3協
助興修、改善、

美化或管理維護

更新單元內或其

周邊公共設施」

的樓地板面積，

因該公司提送會

議 紀 錄 資 料 誤

繕，爰提請修正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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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依《新竹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標準》

第 10 條規定（△F3）或（△F4）之容積獎勵，合計

不得低於基準容積百分之六，本案△F3 申請 10.56%
取 6%，另中央獎勵部分第 17 條申請 17.39%取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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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第十五屆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2 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貳、 地點：新竹市政府第一會議室 

參、 主持人：張召集人治祥                                 紀錄彙整：林函妤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略(詳簽到簿) 

伍、 宣讀前次會議紀錄： 

一、 宣讀「第十五屆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一次會議」會議紀錄。 

【決議】：確認。 

陸、 討論提案： 

一、 討論「新竹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收費標準」定期檢討。 

【決議】：敬悉。 

二、 昌禾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擬具「擬訂新竹市東區光武段 846 地號等 14 筆土地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協議合建】(承辦人: 梁容慈) 

(一) 討論發言要點： 

1. 陳委員明錚(廖仁壽代)： 

(1) 有關實施者簡報提及協助本府興闢人行立體連通系統之乙座空橋主體工

程(以下簡稱空橋)，並承諾完工後持續保固結構體二年；惟依照公共工程

委員會所頒訂《公共工程採購契約》規範，建議實施者在結構體的部分，

應至少提供「五年」的結構體保固責任。 

(2) 另空橋興闢完竣後，有無第三方公證(公會)單位或結算証明書等方式，以

確保實際造價費用？ 

2. 都市發展處蘇副處長文彬： 

本案各項承諾之內容將覈實載明至本次紀錄內，針對實施者協助興闢空橋

的部分，為了讓實施者確實履行承諾回饋項目，本府將於本更新案建造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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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註記但書規定，於空橋完工且驗收完成後，才能取得使用執照，並一併納

入本事業計畫報告書內之應加表明事項載明。 

3. 倪委員茂榮： 

(1) 報告書提到機車位有 217 輛，車道出入口是不是採汽機車共用？另外社

區的卸貨車格位置在哪？平面沒有規劃機車臨停區，針對未來社區一樓

店鋪的臨停如何使用，請補充說明。 

(2) 針對實施者回應的社區卸貨車格位置，請在圖面上清楚標示大樓卸貨專

用。 

4. 陳副召集人永源： 

(1) 有關協助興闢空橋的造價費用，經實施者委託工程顧問公司試算後預估

約 2,869 萬餘元，因本項承諾內容有申請計入獎勵容積，為免獎勵容積調

整後進而影響造價水準，且確保實施者履行承諾回饋項目，針對預估造價

金額，報告書內有無載明但書規定，以確保工程項目能如期如質完竣驗收。 

(2) 另實施者有無檢附相關佐證資料，以擔保驗證投注興闢空橋的造價費用，

係超過容積獎勵提列金額？ 

5. 都市發展處蘇副處長文彬： 

有關實施者承諾協助鋪設及認養周邊人行道，為了避免後續社區管理委員

會推卸維護的責任，請加註到公寓大廈住戶管理規定中。 

(二) 實施者回應： 

1. 有關五年結構體保固責任的部分，實施者同意辦理並修正到核定版的都事

更新事業計畫報告書內載明。 

2. 機車及汽車在設計上共用一個車道出入口，在臨停卸貨區的部分，都審報告

書有設計並規劃在基地東側的空地，如果汽機車位仍然不足，根據交通影響

評估分析臨停外溢的情況，臨停需求可以使用對面大型慈雲路停車場，這部

分都有做過說明。 

3. 有關委員們提到興闢空橋的費用要如何來驗證，實施者同意於空橋竣工驗

收後，提供發包工程契約及工程結算書圖等資料，供主管機關確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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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決議】： 

1.承諾回饋: 
配合事項/捐
贈時間點 

配合義務事項 受贈單位 決議 

協助開闢公

共設施(申領

使用執照前) 

完成關埔空橋生活圈之「橫跨 15M 埔頂一路銜接都

市計畫內編號 C26 及編號 S2 街廓之空橋斷點」人行

立體連通系統之乙座空橋主體工程(其實際造價，按

審議核定後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為準，不受獎勵容積

調整；驗收後一併提供「五年」的結構體保固責任)。 

本府工務處 同意受贈 

配合事項/捐

贈時間點 

配合義務事項 施作單位 決議 

協助開闢公

共設施(申領

使用執照前) 

本更新單元範圍內光復㇐段 544 巷廢道後，衍生之人

行道缺口，連同基地外之人行道(其實際施作面積，按

都市設計審議核定後為準)延續鋪設。 

實施者 同意施作 

2.建築容積獎勵部分如下: 

建築容積獎勵項目 
申請獎勵額度㎡ 
(佔法定容積%) 

決議 

中央獎勵 

第 14 條 時程獎勵 
948.57㎡ 
(10.00%) 

同意給予 

第 15 條 規模獎勵 
958.06㎡ 
(10.10%) 

同意給予 

第 17 條 處理舊違建戶 
1,098.44㎡ 
(17.39%)取

11.58%) 
同意給予 

中央獎勵小計 
3,005.07㎡ 
(31.68%) 

同意給予 

地方獎勵 

△F3  
協助興修、改善、美化或管理維護更新

單元內或其周邊公共設施 
569.14㎡(10.56%
取6%)(備註) 

同意給予 

地方獎勵小計 
569.14㎡ 

(6%) 
同意給予 

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合計 
3,574.21㎡ 
(37.68%) 

同意給予 

備註: 一、按《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4 條之 3 規定計算獎勵上限為 50%(都市更新容積

獎勵及都市設計容積獎勵)，因本案都市設計獎勵額度業於 112 年 01 月 03 日都市設計審議會准予

備查合計 12.32%，爰都市更新獎勵可申請額度為 37.68%。二、另依《新竹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

勵核算標準》第 10 條規定（△F3）或（△F4）之容積獎勵，合計不得低於基準容積百分之六，本

案△F3 申請 10.56%取 6%，另中央獎勵部分第 17 條申請 17.39%取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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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同意修正後通過，請實施者依委員會及相關單位建議事

項修正後檢具修正後計畫書圖報府核定，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程序，公告核

定發布實施。 

三、 富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擬具「擬訂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89 地號等 4 筆土地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案」【協議合建】(承辦人:梁容慈) 

(一) 討論發言要點： 

1. 陳委員明錚(廖仁壽代)： 

有關實施者簡報提及協助本府興闢人行立體連通系統之乙座空橋主體工程

(以下簡稱空橋)，請於完工後參照公共工程委員會所頒訂《公共工程採購契

約》規範，應至少提供「五年」的結構體保固責任。 

2. 彭委員光輝: 

鄰地協調會僅辦過一場次，且僅單獨一位土地所有權人出席，按土地規模或

周邊環境僅能申請危老重建，恐致鄰近土地未來無法獨立申請都市更新，後

續提供鄰地參與意願表統計鄰地的意願之目的為何? 都市更新的角色是具

備社會公益性的需求，爰應予以強化溝通整合協調，藉此達到都市更新的效

益。 

3. 倪委員茂榮： 

請說明物流或郵差的行駛車輛於本更新案，係如何規劃交通動線? 

4. 張召集人治祥: 

前一件更新審議案亦有協助本府興闢空橋乙座，且未將空橋造價列入共同

負擔費用，本案卻將空橋造價列入共同負擔是否妥適？請再釐清。 

5. 陳副召集人永源： 

(1) 有關協助興闢空橋的造價費用，有申請計入獎勵容積，為免獎勵容積調整

後進而影響造價水準，且確保實施者履行承諾回饋項目，針對預估造價金

額，報告書內有無載明但書規定，以確保工程項目能如期如質完竣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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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實施者有無檢附相關佐證資料，以擔保驗證投注興闢空橋的造價費用，

係超過容積獎勵提列金額？ 

6. 都市發展處蘇副處長文彬： 

(1) 協助興闢空橋的造價費用，經實施者委託工程顧問公司試算後預估約

2,681 萬元(與本次審議第三案共同負擔部分經費)，本更新案以 1,224 萬

元來計算協助開闢公共設施的獎勵容積，惟本案實施方式為 100%協議合

建，其共同負擔是實施者與所有權人之間的協議，爰實施者應確認空橋造

價費用，至少要超過容積獎勵提列費用，以符承諾公益性精神。 

(2) 另本更新案後續所涉建造執照申請、開工，與協助興闢空橋完竣驗收之作

業流程須同時三項併行，以免影響實施都市更新事業的完成日。 

(3) 中央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8 協助取得及開闢公共設施部分，其道路側

溝(含路基)施作前，請務必再三向本府道路主管機關(工務處)確認其施工

方式、工法內容及介面銜接等內容，以確保工程完竣品質。 

7. 翁委員義芳: 

本案已辦理鄰地協調會，目前也 100%同意，在都發處過去的經驗只要是七

層樓以上的公寓，要說服參與更新很困難，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不過還是

請實施者依委員的意見去辦理，如果鄰地真的不願意就做成會議紀錄，納入

事業計畫報告書內，就照原計畫核定；如果鄰地有意願參與，再辦理申請事

業計畫變更作業。 

(二) 實施者回應： 

1. 有關五年結構體保固責任的部分，實施者同意辦理並修正到核定版的都事

更新事業計畫報告書內載明。 

2. 本案依《新竹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規定已辦理鄰地協調會，開會通知單及

鄰地參與意願表係以雙掛號通知所有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其寄送

相關證明文件均檢附於附件冊內，開會通知單內亦有載明以雙掛號方式寄

送，倘鄰地所有權人未於鄰地協調會當日出席表達參與意願，一律視為不同

意。經查本基地東側介壽段 193 地號等 4筆土地得自行申請劃定更新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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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側介壽段 186 地號為集合住宅，建物始於 92 年興建完成；基地北側介壽

段 248 地號等 3筆土地為集合住宅，建物始於 81 年興建完成。在土地及合

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無參與意願的情況下，實施者難以透過都市更新多數

決強制納入。如仍有整合溝通的需求，實施者承諾將於會後再補辦一場鄰地

協調會。 

3. 本案基地臨光復路一段 335 巷(8 米計畫道路)將與一樓沿街介面施作順平

處理，並設置垃圾及物流車輛專屬臨停區，讓交通動線得以順暢。 

4. 本案實施方式採民間自行興建，無論空橋造價費用是否列入共同負擔，均不

影響本案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權益，惟都市更新事業完成後需辦

理更新成果備查及會計師簽證財務報告，仍須依照《都市更新條例》第 51

條規定，將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所需之工程費用等項目於事業計畫內載

明，未來於更新成果備查時，才能據以轉載各項容積獎勵辦理結果。 

5. 實施者後續會再向承攬營造廠確認空橋的工程契約內容及造價費用，且經

營造廠報價後所致漲價情形，實施者會自行吸收，亦承諾不再調整獎勵容積；

另空橋連接展星商場端目前尚未完工，實施者將配合該商場的施作期程。 

6. 關於協助取得及開闢公共設施部分: 

(1) 本更新案後續所涉建造執照申請、開工，與協助興闢空橋完竣驗收之作業

流程須同時三項併行，實施者承諾遵照辦理。 

(2) 中央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8協助取得及開闢公共設施部分： 

A. 本更新單元外東南側介壽段 187-1、188-1 及 189-2 地號等 3 筆土地

為 8米計畫道路（光復路一段 335 巷）面積合計約 53.48 ㎡，本項中

央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8 協助取得及開闢公共設施僅申請捐贈產

權登記，無協助開闢工程(現況已開闢)，併予敘明。 

B. 關於道路側溝(含路基)施作前，請務必再三向本府道路主管機關(工務

處)確認其施工方式、工法內容及介面銜接等內容，實施者承諾遵照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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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決議】： 

1. 承諾回饋部分: 

配合事項/捐
贈時間點 

配合義務事項 受贈單位 決議 

協助開闢公共

設施 (申領使

用執照前) 

完成關埔空橋生活圈之空橋（空橋編號 11）「埔頂二路、

慈濟路（連接竹科悅揚(街廓編號 C26)、展星商場端(街
廓編號 C27)）」人行立體連通系統之乙座空橋主體工程

(其實際造價，按審議核定後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為

準，不受獎勵容積調整；驗收後一併提供「五年」的結

構體保固責任)。 

本府工務處 同意受贈 

配合事項/捐
贈時間點 

配合義務事項 受贈單位 決議 

協助開闢公共

設施 (申領使

用執照前) 

1.完成本更新單元外東南側介壽段 187-1、188-1 及 189-
2 地號等 3 筆土地為 8 米計畫道路（光復路一段 335
巷）(其實際面積，按都市更新審議核定後為準)。 

2.道路側溝(含路基)一併協助施作。 

本府工務處 同意受贈 

2.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部分: 

建築容積獎勵項目 
申請獎勵額度㎡ 
(佔法定容積%) 

決議 

中央獎勵 

第 6 條 
結構堪慮建築物 

47.99 ㎡ 
(1.18%) 同意給予 

第 8 條 協助開闢公共設施用地 
106.95 ㎡ 
(2.63%) 

同意給予 

第 14 條 時程獎勵 
284.66 ㎡ 

(7.00%) 
同意給予 

中央獎勵小計 
439.60 ㎡ 
(10.81%) 

同意給予 

地方獎勵 

△F3 
協助興修、改善、美化或管理維護更新

單元內或其周邊公共設施 
447.32 ㎡ 
(11.00%) 

同意給予 

△F5 
△F5-1 建物與都市紋理相互調和

建築設計 
243.99 ㎡ 
(6.00%) 

同意給予 

△F5-6 夜間照明 
122.00㎡ 
(3.00%) 

同意給予 

地方獎勵小計 
813.31 ㎡ 

(20%) 
同意給予 

申請都更容積獎勵合計 
(上限50%) 

1,252.91 ㎡ 
(30.81%) 

同意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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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同意修正後通過，請實施者依委員會及相關單位建

議事項修正後檢具修正後計畫書圖報府核定，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程序，

公告核定發布實施。 

4. 請實施者再辦一次鄰地協調會(應含逐戶拜訪方式)，後續做成紀錄補充於事

業計畫報告書，以確保鄰地無參與意願，併同修正後事業計畫內核定；若鄰

地有參與更新意願，則再辦理變更事業計畫書內容。 

 

四、 富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擬具「新竹市東區長春段 873 地號等 8 筆(原 11 筆)土地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協議合建】(承辦人:梁容慈) 

(一) 討論發言要點： 

1. 陳委員明錚(廖仁壽代)： 

有關實施者簡報提及協助本府興闢人行立體連通系統之乙座空橋主體工程

(以下簡稱空橋)，請於完工後參照公共工程委員會所頒訂《公共工程採購契

約》規範，應至少提供「五年」的結構體保固責任。 

2. 彭委員光輝: 

(1) 本案基地右側鄰地被切割，未納入更新單元範圍內，均為三層樓以下房舍

且基地面積未達 500 ㎡，仍請實施者比照上一件審議案的修正意見，補

辦鄰地協調會，讓本更新案的整合溝通程序能夠更加完善。 

(2) 本更新案為興建地上14層建築物，鑒於周邊鄰地未納入更新單元範圍內，

又礙於周邊道路交通流量，消防局雲梯車的消防車輛救災空間是否足夠

因應，仍請實施者確實釐清。 

3. 倪委員茂榮： 

經查本更新案的車道出入口於北側長春街(6 米計畫道路)進出，道路寬度不

僅狹窄且交通流量大，請實施者審酌周邊的交通動線計畫。 

(二) 實施者回應： 

1. 有關五年結構體保固責任的部分，實施者同意辦理並修正到核定版的都事

更新事業計畫報告書內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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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施者在整合階段非常努力於鄰地協調，盼能將鄰地納入更新單元範圍，

讓建築基地更加完整；但鄰房為獨棟透天且做為店舖及住家使用，鄰地地

主們大多認為其土地價值高未來可以自行重建，且目前使用面積是 3~4 層

樓，為何要參與都更去分配小小的土地產權及集合住宅裡面的 1戶？使用

面積事實上有很大的落差。實施者花費很長的時間在整合協調，無論鄰地

要採合建、權變或出售，實施者都可以配合，但在整合結果一直沒有共識

的情況下，實施者不可能一直等待鄰地地主的同意。承諾比照上一件審議

案的修正意見，補辦鄰地協調會，讓本更新案的整合溝通程序能夠更加完

善。 

3. 本案消防救災動線係由基地右側長春街(12 米計畫道路)往基地北側長春街

(6 米計畫道路)，基地北側長春街(6 米計畫道路)兩側交通路面均為標示紅

線，其車道為雙向行駛；另消防車救災動線的部份鄰近本更新案建築物 11

公尺範圍內均可抵達，並有規劃雙向逃生動線。另外未來實施者可於基地

右側長春街(12 米計畫道路)這側規劃逃生避難動線。 

(三) 【決議】：  

1. 修正後再次提送審議。請實施者依委員會及相關單位建議事項修正後，再次

提送審議會審議。 

2. 請實施者重新檢討本更新案的更新單元，並研擬能否擴大更新範圍，將基地

右側鄰地一併納入，以便未來更新後的住戶於進出行駛基地右側長春街(12

米計畫道路)時，能夠更加安全與順暢。 

柒、 散會：下午 5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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